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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月 20 日，北京市教委起草了《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学研学旅

行管理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正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 

征求意见稿要求，在开展研学旅行活动时，小学原则上不出

京、中学原则上不出境开展研学旅行活动。同时，研学旅行时以

两种形式开展，一种为学校自行开展研学旅行；一种为学校委托

开展研学旅行。此外，征求意见稿中指出，学校在组织研学旅行

活动时，要与家长签订协议书，并公开费用收支情况；研学旅行

不得与学生升学、毕业挂钩、也要确保学生 “旅有所研(学)”，

避免“只旅不学”。各区教委和中小学也要制定科学有效的研学

旅行安全保障方案。 

附件：《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学研学旅行管理的通知》(征求意

见稿) 

关于加强全市中小学研学旅行管理的通知 

(征求意见稿) 

各区教委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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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等 11 部门《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

旅行的意见》(教基一[2016]8 号)有关精神，确保师生安全，切实

提升活动实效，现就学校研学旅行组织管理工作提出如下要求。 

一、规范组织管理 

1.各区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，落实对辖区中小学研学旅

行活动的管理职责，指导小学原则上不出京、中学原则上不出境

开展研学旅行活动。建立完善管理规范、责任清晰、部门协同、

保障安全的研学旅行工作机制，研制区级管理制度。统筹推进区

域内研学旅行基地建设。 

2.各学校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将

研学旅行活动纳入学校学年工作计划，坚持面向全体，以学定行。

在研学旅行组织实施前，学校应向区教委提交组织方案、安全和

应急处置预案等材料，报所属区教委审核备案。 

3.学校组织开展研学旅行可采取自行开展或委托开展的形式。

学校自行开展研学旅行的，要根据需要配备一定比例教师和安全

员，也可吸收少数家长作为志愿者，负责学生活动管理和安全保

障，与家长签订协议书，明确学校、家长、学生的责任权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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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委托开展研学旅行的，应选择依法注册并符合相关行业

标准(参照国家文化和旅游局颁布的《研学旅行服务规范

(LB/T054-2016)》)的旅行服务机构作为研学旅行活动承办方，并

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或协议。 

4.学校在组织研学旅行活动前，要通过召开家长会或致家长

一封信等形式告知家长活动目的、时间安排、出行线路、学习内

容和注意事项等信息，应与家长签订协议书，明确学校、家长、

学生的责任和权利。 

5.各区要加强对学校出京研学旅行活动的指导和管理，制定

更为细致严格的备案制度。加强和规范研学旅行收费，严格执行

有关收费政策，向家长公开费用收支情况。合理核算成本，确保

研学旅行活动公益性原则。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组织学生参

加研学旅行活动中牟取任何利益。 

学校组织出京研学旅行活动，应坚持学生和家长自愿原则，

不得将学生参加出京研学旅行活动情况作为学校教育评价的依据

和标准，不得与学生升学、毕业挂钩。学校应为不参加活动的学

生提供相关课程学习机会，确保学习效果。 

二、提升教育实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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